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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银发〔2017〕344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完善
广西金融市场业务监测分析体系的通知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

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，中国邮

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广西北部湾银行，广西区农村信用联社，

南宁市区农村信用社，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社，各外资银行南

宁分行，南宁江南国民村镇银行，南宁兴宁长江村镇银行，国海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北部湾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，广西交通投资

集团财务公司，广西黄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广西金融市场的监测管理，切实防范金融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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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并结合广西金融市场实际情况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决定

完善广西金融市场监测分析体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金融机构报送内容和时间要求

（一）银行间市场相关业务应报送的报表。

1.已加入银行间市场的法人金融机构应于每季后 10 日前报

送《全国银行间市场准入备案统计情况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全国银行

间市场成员持券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全国银行间市场收益情

况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2.已加入银行间市场的法人金融机构应于每月 5 日前报送

《银行间市场成员异常交易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3.具有债券柜台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应于每季后 10 日前报

送《债券柜台市场交易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5）。

（二）资金融通市场相关业务应报送的报表。

所有金融机构应于每季后 10 日前报送《资金融通明细情况

表》（附件 6）。

（三）票据市场相关业务应报送的报表。

所有金融机构应于每月 5日前报送《金融机构票据业务情况

表》（附件 7）。

（四）理财及黄金相关业务应报送的材料。

1.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季后 10日前报送《非资产池类封

闭式商业银行代理销售理财产品运行数据统计表》（附件 8-1）、

《非资产池类开放式商业银行代理销售理财产品运行数据统计



— 3 —

表》（附件 8-2）、《非资产池类封闭式商业银行自主发售理财产品

运行数据统计表》（附件 8-3）和《非资产池类开放式商业银行自

主发售理财产品运行数据统计表》（附件 8-4），并于每季后 15日

前上报季度分析报告。

2.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、广西黄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每月

4日前报送《银行业金融机构黄金市场业务监测表》（附件 9），并

于每季后 15日前上报季度分析报告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相关业务应报送的材料。

1.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当期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次日报送《当

期认购地方政府债券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 10-1）。

2.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月 10日前报送《拟认购地方政府债

券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 10-2）。

3.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季后 10日前报送《地方政府债务置

换及余额情况表》（附件 10-3）及《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监测报告》，

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后本单位如何安排所

释放出的贷款资金规模、信贷资金投向的变化、地方政府债券发

行对债券市场其他信用债券发行及利率的影响、债务置换后平台

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、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改制等情况，以及对

商业银行经营产生的影响，并提出完善地方政府债务工作相关的

政策建议。

二、人民银行系统报送内容和时间要求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应按照本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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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要求，负责辖内法人金融机构的金融市场业务监测分析，并参

照上述金融机构时间要求，汇总报送辖内法人金融机构监测报表。

三、工作要求和报送方式

（一）各单位应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报送本单位金融市

场业务材料工作的联系人信息（见附件 11）。

（二）各单位应高度重视金融市场业务监测工作，确保数据

真实准确，如实填报每张监测报表的填表人、复核人、负责人信

息，并及时更新。

（三）所有监测材料采用电子方式报送（无需报送纸质版）。

金融机构通过广西金融业信息交互平台报至货币信贷管理处，或

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电子邮箱 nnhbxd@163.com；人民银行系统通过

业务网发送到刘广伟、余永波邮箱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应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各单位对于在金融

市场业务中出现的突发事件，应于事件出现当天向人民银行南宁

中心支行金融市场联系人反馈；金融市场部门负责人变更的，应

于 7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金融市场联系人反馈。

同时，各单位应及时反馈金融市场业务中出现的异常变化及政策

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《关于进一步

完善广西金融市场监测体系的通知》（南宁银发〔2011〕257 号）

同时废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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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刘广伟、余永波

联系电话：0771-6111733、5510692、6111667(传真)

附件：1.全国银行间市场准入备案统计情况表

2.全国银行间市场成员持券情况统计表

3.全国银行间市场收益情况表

4.银行间市场成员异常交易情况统计表

5.债券柜台市场交易情况统计表

6.资金融通明细情况表

7.金融机构票据业务情况表

8.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运行数据统计表

9.银行业金融机构黄金市场业务监测表

10.地方政府债券基本情况表

11.广西金融市场监测体系联系方式填报表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

2017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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